
 

 

 法令廣播站  

一、「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業經行政院與考試院107年3

月27日院臺科字第1070085580D號及考臺組貳一字第10700005811號令修正會

銜發布，並自107年3月27日施行，詳情請至人事室網頁／法規宣導項下下載參閱。

另修正重點如下： 

（一）明定擔任行政主管職務之人員，係指專任或兼任者，並增訂資助機關、新創

公司及財產上利益之用詞定義。(第2條)  

（二）配合科學技術基本法第17條第4項修正排除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不得經

營商業之限制，明定從事研究人員如為新創公司主要研發技術提供者，得兼

任新創公司董事，適用對象擴及公立研究機關（構）之專任研究人員與公立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行政主管職務之專任教師及專任研究人員；刪除兼任新創

公司董事期間之限制。(第4條)  

（三）為鼓勵從事研究人員投入協助新創事業，增列但書放寬新創公司之持股比例

規定。(第5條)  

（四）增訂學研機構應就本辦法之兼職或技術作價投資指定管理單位，訂定迴避及

資訊公開管理機制之相關管理措施，並增訂學研機構應定期公告兼職或技術

作價投資之管理情形及經查核未依規定辦理且未改善之學研機構，得採取不

予獎補助之處置。(第7條)  

（五）明定從事研究人員得參與研發成果之推廣及洽談，但應迴避其兼職或技術作

價投資案件之審議或核決。(新增第8條)  

（六）明定從事研究人員應主動揭露與擬兼職或技術作價投資之營利事業間利益關

係之情形。(新增第9條)  

（七）明定簽辦、審議或核決兼職或技術作價投資案件之人員，如與被兼職或技術

作價之營利事業間有特定利益關係時，應自行迴避。(新增第10條)  

（八）為兼顧管控機制及實務運作便利，研究人員迴避義務之程序，修正為報請「學

研機構」同意後免除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第11條)  

（九）明定應自行迴避者迴避之規定，及配合有自行迴避義務者不限於「從事研究

人員」，刪除「從事研究人員」之文字及有關申請機關(構)首長迴避之規定。

(第12條)  

人事服務簡訊 

2018/6 ( 人事室編印 每月 15 日出刊 ) 

 



 

（十）明定學研機構對於是否應揭露資訊或迴避有爭議或疑義時之處理方式、因故

意或重大過失未依規定揭露資訊或迴避者，主管機關或資助機關應採不予奬

補助之處置及重申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應申報財產之人員，仍有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之適用。(新增第13條)  

二、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函知，公保作業系統預定於107年5月21日新增被保險人健保

卡驗證登入功能，公保被保險人得以自然人憑證IC卡或健保卡登入旨揭系統，透過

該作業系統可下載公教人員保險年資紀錄表、查詢個人公保年資明細、基本資料、

育嬰留職停薪遞延保費、近6個月現金給付案件辦理進度，以及近2年已領現金給付

紀錄等，並可試算各項公保現金給付金額。相關查詢及給付試算方式請至臺灣銀行

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www.bot.com.tw)，點選右側「客戶登入」項下之「公保e

系統」，進入本作業系統首頁，再點選右側「被保險人網路試算及查詢作業」。(臺灣

銀行公教保險部107年5月22日公保規字第10700023493號函) 

三、「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辦法」，業經教育部107年5月15日

臺教人(四)字第1070064231B號令訂定發布，並自107年7月1日施行，詳情請至人

事室網頁／法規宣導項下下載參閱。 

四、「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施行細則」，業經考試院107年3月21日考臺組貳二字第

10700020171號、行政院院授人給揆字第10700324032號令會同修正發布，除條

文第26條至第44條及第58條至第61條自107年7月1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106年8

月11日施行，詳情請至人事室網頁／法規宣導項下下載參閱。 

五、「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業經考試院107年3月21日考臺組貳一字第

10600081571號令訂定以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業經

教育部107年5月14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053003B號令訂定發布，各除條文第7條

及第105條自106年8月11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107年7月1日施行，詳情請至人事

室網頁／專區連結／年金改革專區項下下載參閱。 

六、「公立學校教職員定期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業經教育部107年5月18日臺

教人(四)字第1070061878B號令訂定發布，並自107年7月1日施行，詳情請至人事

室網頁／法規宣導項下下載參閱。 

 

 



 

 業務 e點靈  

研究獎助生-月支津貼調整篇 

小美：「你好，我是老師的研究獎助生，原本月支津貼為 6000 元，老師說 7 月月支津

貼要調整為 10000 元，我應該怎麼申請呢？」 

小如：「您好，請問您的學習期間為何?」 

小美：「107 年 4 月 1 日到 8 月 31 日」 

小如：「您之前以月支津貼 6000 元完成 107 年 4 月 1 日至 107 年 8 月 31 日之學習請

核，因人事系統已經設定該期間津貼每月為 6000 元，所以要調整 7 月月支津貼，

必須先辦理提前中止學習，再重新以月支津貼 10000 元至人事系統辦理學習請

核。」 

小美：「請問怎麼辦理中止學習呢？」 

小如：「請您先至人事室網頁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理專區下載『學習型兼任助理異動申

請單(以下簡稱異動申請單)』，填寫基本資料及用人單位異動區的中止學習日期並

勾選中止原因後，再請您本人、用人單位承辦人和主管簽章、送權責單位研發處

審核後，再將異動申請單送人事室登錄人事系統就可以了。不過提醒您要注意申

請時效喲，在中止學習日前 3 天應送至研發處審核，並於異動生效日前 1 日中午

前送至人事室。」 

小美：「對了，我在異動申請單裡看到的中止學習日期，我應該填那一天呢?」 

小如：「因為您現在是要調整原本月支津貼 6000 元的學習狀態，所以中止學習日期是

107 年 7 月 1 日。」 

小美：「謝謝你的解說，我現在趕快申請。」 

 人事看版  

（一）主管 

單         位 職    稱 卸任主管 新任主管 聘        期 

電機工程學系 副系主任 陳正一 陳正一代理 107.5.1-107.7.31 

（二）職員、契僱人員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地球科學學系 吳怡萱 博士後研究 107.5.21 回職復薪 

總務處 

事務組 
彭韻如 約僱人員 107.5.25 新進 

研究發展處 宋宏日 簡任秘書 107.6.12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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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仿效大自然的零廢棄、零汙染，讓資源不斷

循環再生，是一個兼顧經濟活動、在地就業、環境生

態、能源自主的發展模式。 

  台灣，能資源、原物料短缺，地狹人稠及全球數

一數二高的碳排量，沒有一個國家，比台灣更迫切需

要採行循環再生的經濟發展思維！循環經濟的設計，

可以根 本減少對原物料的依賴度，把污染和廢棄物轉

換為有價值的資源，間接復甦這塊土地的生命力，提

升百姓的生活環境。 

  這是歐盟、荷蘭、丹麥、蘇格蘭近年積極採行的

經濟發展思維，更是台灣再出發不可錯過的契機！ 

 

本書籍簡介資料摘自國家文官學院 

書名／循環經濟 

作者／黃育徵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2017.1.19 

 線上學習資訊  

網站平台：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網址: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課程名稱：陽光法案 

學習認證：2 小時 

課程簡介：為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我國制定多種陽光法案，而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不僅是其中一環，又因適用對象眾多，加

上攸關公職人員權益，可見其重要性不可小覷。為活化訓練教材，本課程是

以適用對象（即公職人員）之角度出發，就實務上常見之疑義及疏失來設計

內容，藉此協助公職人員保護自身權益、避免觸法。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部分，本課程除說明申報對象、申報時機、申報項目以外，另就如何查詢個

人財產、常見申報錯誤態樣等財產申報義務人關切之議題，提出深入淺出解

析；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部分，除解說適用對象、利益範圍、迴避事

由、迴避程序及違反效果以外，並將疑義釐清與具體案例融入本課程相關內

容，藉此提高學習興趣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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